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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檢視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，對於公開ี表權未有限制規定，然而，此是

否意謂著公開ี表權不受任何限制，實有疑問Ȅ以兩蔣日記為例，由於其具

有史料價值，可否基於公共ց益之理由公開ี表此日記，亦即限制其受公開

ี表權之保護，似非無討論之空間Ȅ而此並非單一特例，翻開中外各式文獻

資料，不難ี現諸多具有史料價值或其他資訊價值之記載，在公開ี表權之

保護下，是否只須著作權人或其繼承人不同意公開，社會大眾即無法知悉其

內容Ȅ因此，公開ี表權之保護應如何限制，基於各式公共ց益之考量，實

有討論之必要Ȅ有鑑於公開ี表權亦有限制之必要性，本文以德國相關法規

與實務運作為比較法研究之對象，研析公開ี表權之性質與限制模式，藉此

呈現其對於公開ี表權保護與限制之基本精神，再探討我國相關規定與可能

之限制模式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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